


三．项目需求及说明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服务内容为对钱桥街道生活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渗滤液、垃圾桶、压缩车清洗水进行外运处置，每天约40吨处置服务采购，全年365天，总处置服务约为14600吨，最终结算以实际处理数量为准。因渗滤液处置环保要求高，必须按照采购方的要求，及时对产生的渗滤液进行无害化处理。期限1年，包工包料。
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二、本项目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江苏省和无锡市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相关文件规定，如地方法规与国家法规相抵触，按国家法规执行（具体详见招标文件），合同作业期间如有新规范按新规范实施。
三、本项目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质量要求：满足采购人需求，符合当地环卫规定和相应环保法律法规。
（2）安全要求：安全要求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地方行业规范，无安全责任事故。
（3）技术规格要求：/ 
（4）物理特性要求：无
4、本项目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要求：
（1）采购标的的数量：钱桥街道生活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渗滤液、垃圾桶及压缩车清洗水进行外运处置，预估每天40吨,全年365天，总处置服务约为14600吨，最终结算以实际处理数量为准；
（2）实施期限：一年； 
（3）实施地点：钱桥街道转运站；
（4）投标报价：1.投标报价应包括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人工、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管理费和利润并考虑风险因素。总之投标报价应为完成该项目的全部费用，包括达到完工清场、移交竣工验收、服务期满为止。具体结算根据四联单和地磅数据进行核对。投标人可先到工地踏勘以充分了解工地位置、道路、储存空间、装卸限制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将不予批准。
5、本项目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满足采购人需求，详见采购文件；
6、本项目验收标准：服务期间，根据各站清运联单（四联单）统计，每日产生的渗滤液能按计划正常运至有渗滤液处理能力的处理厂进行处置，每季度结束时按照中标单价和四联单统计的总运输量结算并支付费用。
7、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1）配备至少3名驾驶员必须具备符合驾驶货车(即B2或以上)的驾驶证，所有的驾驶员必须是投标人正式员工，不得聘用在实习期的驾驶员；
（2）需配备至少3辆用于本项目的运输车（罐式货车、吸污车或吸粪车），安装随车称重系统，确保及时清运；
（3）严格按操作规程和保养守则操作，确保车辆设备工况完好，不发生有责事故；
（4）渗滤液运输车辆需每日将转运站产生的渗滤液运送至处置单位；
（5）渗滤液需统一运至相应渗滤液处理单位进行处置，实际运输量经地磅称重计量；
（6）确保运输车辆的密闭运输并按规定线路行驶，途中不得出现滴漏现象、偷排或者装入其他废水等情况；
（7）驾驶员和渗滤液运输车辆安排到位，确保在高峰期能将渗滤液运送。
（8）运输车辆须装载GPS，并接入甲方可查询的系统，确保运输车辆按规定线路行驶，途中确保密闭运输，不得出现超载、超速、滴漏、偷排、混装其他污水或其他站点污水等情况；
（9）车辆的渗滤液装车系统及排出系统应和转运站及处置单位相配套；
（10）处置单位确保达标排放，不发生安全环保等事故，不影响渗滤液正常处置。如装车、运输、处置等所有服务过程中发生有责事故，将由乙方承担；
（11）接受甲方考核办法，每月考核扣分按500元/分从服务费中扣除（见附件）。
（12）渗滤液运输过程中需如实填写清运联单（四联单）（详见附件）作为依据；


附件1：渗滤液清运联单 (
无锡市
        
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渗滤液清运联单
日期：
     
年
    
月
   
日
                                  
      NO.______________
产生单位
委托时间
车牌号
载重量（吨）
实载量（吨）
产生单位
    
负责人签名
备注
　时
  
分
　
　
　
　
　
运输单位
离站时间
车牌号
载重量（吨）
实载量（吨）
运输单位
    
经手人签名
备注
　
  
时
  
分
　
　
　
　
　
接纳单位
接收时间
车牌号
载重量（吨）
实载量（吨）
接收单位
    
经手人签名
备注
　
　时
  
分
　
　
　
　
　
   
  
备注：
1
、此任务单
1
车次
1
单、
1
式
4
份，为渗滤液外运处理费用的结算依据；
      2
、此任务单由各转运站负责开出，负责人填写完毕并签字后交运输单位经手人填写并签字后，运输车辆方可驶离该站；
      3
、运输单位经手人将渗滤液运送至接纳单位时，应将清运联单交接纳单位经手人填写并签字后方可排放；
      4
、渗滤液接纳单位填写完毕并签字后，留存
1
份，其余
3
份交运输单位；
      5
、运输单位收到接纳单位所给任务单，留存
1
份，其余
1
份返回渗滤液产生单位，
1
份交予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办事处
；
 
     6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办事处将随机检查清运联单的实施情况，并纳入考核。
)
 (
第一联
  
存
   
根
)













附件2： 转运站渗滤液外运处置考核办法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扣分标准
	扣分

	一、装载
	1、运输车辆进站后与站内对接，正常装载渗滤液。
	装载过程发生事故影响转运站正常运行的，每站每次扣1分。
	　

	
	2、装载完毕后工完场清。
	因装载渗滤液导致周围环境较差的，每次扣1分。
	　

	
	3、服从转运站的现场指挥。
	如有不服从指挥情况，每车次扣1分。
	

	
	4、及时清运站内渗滤液，确保转运站正常达标运行。
	如不能及时清运，每次扣1分；因未及时清运导致站点环保指标超标，引起污水管道被封的，每次扣2分；因未及时清运导致站点环保指标超标的被环保部门处罚的，每次扣3分。
	　

	二、运输
	1、GPS可正常使用。
	如有因服务单位自身原因导致无法使用，每车次扣2分。
	

	
	2、车容车貌整洁。
	如有不整洁现象，每车次扣1分。
	

	
	3、运输车辆不发生超载、超速等违反交规情况。
	如有发生此类情况被罚，每车次扣2分。
	

	
	4、运输车辆途中确保密闭运输，不得出现抛洒滴漏等现象。
	发现一车次扣1分。
	　

	
	5、运输过程按规定线路行驶，不得出现偷排或者装入其他废水等情况。
	发现一车次扣2分。
	　

	三、处置
	1、渗滤液处置达标排放，正常运行。
	如有指标未达标情况，每次扣2分；如有收到相关部门处罚、督查或投诉情况，每次扣2分。如有因此导致的停业整顿情况，每次扣5分。
	

	
	2、处置过程不得有偷排、漏排情况。
	如有发生，每车次扣2分。
	

	四、其他
	1、运输车辆需按要求填写清运联单，存根交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办事处。
	未按要求填写的，发现一车次扣1分；未及时交付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办事处的，发现一车次扣1分。
	　

	
	2、清运的渗滤液需进行手工记录，需驾驶员、地磅房管理人员共同签字并同时告知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办事处确认。
	如有擅自不进行记录的，发现一车次扣1分。
	　

	
	3、配合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办事处调度及相关应急需求。
	无特殊情况不予配合的，每次扣2分；一个考核周期内多次不予配合的，扣5-10分。
	　

	扣分合计
	　



注：连续两次考核低于70分从而影响采购人按期正常使用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向甲方赔偿合同总价款5‰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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